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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娱乐法律热点问题 
网络剧、微电影管理新动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补充通知解读

2014 年 1 月 7 日，针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互联

网视听节目出现的节目内容、制作资质、备案等问

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

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剧、微电影等

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

知”）。之前，广电总局已于 2012 年 7 月发布了《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

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原通

知”），此次发布补充通知，在原通知基础上，对先

审后播、持证制作、节目备案、处罚措施等方面作

出补充规定。 

一、 内容概要 

1. 落实先审后播制度 

根据原通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要按照“谁

办网谁负责”的原则，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

听节目实行先审后播管理制度。补充通知要求各地

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要指导辖区内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单位全面履行开办主体职责，认真落实好先

审后播的管理制度，严把演出关，重申了互联网视

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开办主体职责和先审后播制度的

落实问题。 

2. 严格持证生产制作 

补充通知规定，从事生产制作网络剧、微电影等网

络视听节目的机构，应依法取得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颁发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原通知已对持证生产制作网络视听节目作出明确规

定，要求从事生产制作并在本网站播出网络剧、微

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

应同时依法取得广播影视行政部门颁发的《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相应的《信息网络传播

视听节目许可证》。补充通知再次强调该问题，还禁

止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机构制

作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在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单位播出，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的前置许可

管理，凸显了网络环境中相关单位的资质问题。 

3. 审核个人上传的网络视听节目 

对于个人制作上传的网络视听节目，补充通知规定

个人制作并上传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

由转发该节目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履行生产

制作机构的责任。如上所述，个人制作并上传的网

络视听节目，应由转发该节目的服务单位进行内容

审核。 

值得注意的是，补充通知明确规定，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单位只能转发已核实真实身份信息并符合内

容管理规定的个人上传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

听节目，不得转发非实名用户上传的此类节目，细

化了原通知中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对向网站

上传视听节目的个人和机构核实真实身份信息的要

求。 

4. 节目播出前备案 

补充通知重申了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在上网

播出前，完成自审自播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

听节目的节目信息备案和备案号标注工作，并在此

基础上禁止未按要求备案或未标注备案号的节目上

网播出。 



 

5. 节目内容违规处置 

补充通知还针对节目违规情况作出不同规定。对于

群众举报或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发现节目内容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补充通知要求此类节目经举报或

认定后立即下线，但是重新编辑后可以播出的，可

以在重编后经相应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并形成统一版

本，重新上线，防止出现由于审核标准不同出现版

本不一的情况。 

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生产制作网络剧、微

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节目内容违反广播影视有关

管理规定的，主管部门须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二、 点评 

广电总局此次出台的补充通知，与原通知相比，进

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视听节目及其服务单位在节目

审查、持证生产制作、节目备案等环节的管理，对

现实中网络剧、微电影等节目出现的问题从制度层

面上进行规范。 

补充通知和原通知分别形成于合并后的新广电总局

和原广电总局时期。可以看出，在挂牌和职能整合

近一年后，新广电总局发出了针对网络剧、微电影

管理的清晰的声音，强化了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

位的播出机构地位，通过管理播出机构及设立播出

机构的节目管理规则分层建立互联网视听节目管理

架构。 

其次，视听网站实名制管理思路也进一步清晰，一

方面仍然肯定了个人参与网络视听节目产业链的地

位，另一方面也将实名注册作为了参与该产业链的

入门条件。这一思路既与此前微博实名制管理有相

合之处，又与微博实名制起于地方行政参与的方式

有差异，体现了广电中央主管部门的强势姿态。 

如果补充通知所构架的视听网站播出机构职责需要

得到落实，势必增加视听网站的管理运营成本。视

听网站从实名制管理、审查管理、备案和标注备案

管理等多方面都需要投入进一步的人力、物力和技

术力量。在目前视听网站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尚不

清晰的宏观格局下，这一扇动的蝴蝶翅膀不知是否

会激荡起视听网站淘汰和整合的新一波浪潮。当然，

广电总局在这一格局中的牌照管理和颁发政策取向

显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暂停多年的《信息网络传

播视听节目许可证》颁发是否有可能重启，并伴以

部分既有的牌照持有单位的淘汰，是业界非常关注

的问题。 

补充通知通篇并未提及原通知中提出的网络视听节

目行业协会这一社会角色。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协会早在 2011 年即已组建，此后也可看到有地方协

会陆续组建。但是，这一社会角色到底可以发挥多

大的作用，是否应当成为原通知中广播影视行政部

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网络视听节目行业

协会这一三元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通知显然

没有进一步予以强化。相反，补充通知中强调的主

创人员培训、创作座谈会、优秀节目评选等促进行

业发展的手段，似乎更倾向于由各地新闻出版广电

行政部门来主导。 

网络剧和微电影这些视听产品的新元素，在未来文

化产业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创新发展中势

必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采取轻还是重的角色，给予

市场和社会主体多少的参与权重、宽容乃至支持，

对于这个不成熟的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希望

重装上阵的广电总局能够形成促进行业发展和文化

繁荣以及保障健康的视听文化环境两手抓的行政管

理模式，协助打造中国新媒体视听文化在世界范围

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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